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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針對目前還在學者，政府也應尋思提早實施預防低薪之道。 

（八十四）本院許委員淑華，針對國內近期連續爆發 5 起重大兒虐事件

，造成 4 死 1 命危的人倫悲劇。案件中的 4 名受虐兒都未滿 3
歲，僅有 2 件是通報在案的高風險家庭，另 3 件則未曾有過

通報紀錄。針對兒少保護頻亮紅燈，我們必須以痛心疾首的

心情呼籲國人，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保護孩童，人

人有責」，唯有更多民眾主動投入保護、關心行列，及時舉

發制止，才是為受虐兒童撐起溫暖保護傘的正本清源之道。

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近年來，兒童受虐案件日趨嚴重。一則又一則駭人聽聞的悲劇，多半來自父母感情不睦、

情緒不佳、經濟困頓或吸毒、藥物濫用、酗酒等高風險家庭，導致攜子自殺、棄養或對稚

齡幼兒施暴，乃至凌虐致死。再細探其因，肇案者常常是父母或親近關係者，例如，日前

新竹虐童致死案，就是年僅 17 歲的年輕媽媽與 20 歲的丈夫因感情生變，加以受制於經濟

壓力、心態不成熟，恣意將孩子託付給舅公，最後讓一條無辜生命消逝。這些施虐者成為

受虐兒童的高危險群，卻往往因為關係親近，不易被發現舉發，形成兒童保護的死角。 

二、眾所周知，天真無邪是孩子的本性；快樂成長是每個孩子應有的權利，家庭暴力行為對幼

兒身心的影響非常深遠。一般而言，曾經受虐的兒童，在性格方面，會表現得不快樂、孤

僻、對他人缺乏信任、自我否定、低自尊、自我防衛心強，且有神經質、焦慮、封閉、犯

罪行為、過動等狀況發生。而長期處在暴力環境中，當事人也較容易學習父母的攻擊行為

，受虐兒童日後可能變成虐待自己子女的父母，形成惡性循環。根據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

中心（CDC）的研究，兒童期若曾經歷情緒、肉體或性虐待、家庭功能失調等創傷，會比

正常同伴平均壽命縮短 19 年。因此，兒童權益是否受到合理妥適的保障和重視，已是一個

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指標；同時，是否積極建構「具體保護措施」及「完善保護網」，更是

一個民主法治國家應嚴肅以對的重要議題。 

三、事實上，我國憲法明訂應保護兒童之勞動權、生存權、基本權及醫療權；而在所有的福利

法規中，兒童福利的立法最早。尤其近年來，政府多次修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並在去年公布《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依照國際標準，確保我國兒少權益。然而

，如同許多國家一樣，臺灣受虐兒童人數卻與日俱增，可見要周全落實法規，仍有不小落

差。究其癥結，一是保護兒童觀念未能與時俱進；二是兒童保護相關法令教育尚待深化。 

四、具體而言，我們必須從政府公權力的有效管制運用、社會民間力量的匯集發揚，以及個人

愛心關懷等層面，多管齊下推動兒童保護工作。例如，各級政府必須依已建置的「高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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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處遇服務」，動員衛福、教育及民政系統人員，及早發掘、協處有兒虐之虞的高風險

家庭，並活用「113 婦幼保護專線」，開放民眾通報，結合警力啟動救援保護機制，以公權

力緊急保護兒童安全。另亦應落實「兒童及少年事故傷害防制推動小組」，讓此平台強化

權責分工與溝通協調，結合中央、地方及民間資源，以保障兒童及少年生活安全，減少事

故發生。 

五、其次，臺灣的民間社團、基金會、學校、醫院，以及國軍部隊等，都不乏充沛關懷兒童的

正面能量，例如家扶基金會每年舉辦「兒童保護季」，倡導和呼籲對孩童的關注及保護；

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有「守護寶貝每一天」的活動；屏東基督教醫院成立第一個「兒

少保護醫療服務示範中心」，提供個案諮詢及兒少整合式醫療服務；弘光科大舉辦「弘愛

臺灣，義煮青年」活動，學生們犧牲暑假，組團為受虐兒童烹調美食；空軍士官長陳錦偉

投身家扶中心志工長達 20 年，為失親、受虐及家庭失和的學童盡一分心力等，都是喚醒社

會大眾共同做兒童保護天使，最直接有力的宣揚，如能充分整合，勢可擴大效益。 

六、曾有受虐兒發出悲鳴：「我最深愛的人，卻傷我最深。」聽來是多麼令人心疼。保護幼童

的責任與義務，非僅止於法定防治人員，相信只要全民一起動起來，發揮「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精神，用「敏感心、相信心和雞婆心」營造友善的適切環境，必能讓兒虐傷害減少

發生，讓我們的下一代在愛與關懷下健康成長，為國家薪火傳承奠基。 

（八十五）本院許委員淑華，針對臺北捷運中山站、新北市三峽區日前

分別發生隨機砍人案，再次引發社會的震撼與驚恐。回溯近 5
年，臺灣已先後發生 7 起隨機殺人事件，難道社會已不再安

全？分析臺灣的隨機殺人案嫌犯，雖然每人狀況不同，但其

中確實存在失業、家庭不正常、吸毒等情況。我們除了呼籲

民眾更注意、關心家人及周遭親友，以對偏差者發揮早期預

警、預防作用外；也希望政府相關部門，在社會工作上能再

加強，全力重建社會信任。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臺北捷運中山站、新北市三峽區日前分別發生隨機砍人案，再次引發社會的震撼與驚恐。

回溯近 5 年，臺灣已先後發生 7 起隨機殺人事件，難道社會已不再安全？事件後各界議論

紛紛，有人痛斥嫌犯，要求速審速決並處以重刑；有人說是「社會對不起」嫌犯，才會發

生類此案件。不過我們認為，應該回歸司法，尊重司法獨立與專業，外界不必指指點點。

況且只要民眾與政府齊心，必能盡快度過這段震盪期，恢復社會安定。 

二、雖然翻閱社會新聞，不乏各種意外事件，殺人案亦時有所聞。但不論情殺、仇殺、甚至誤

殺，都不如隨機殺人事件來得震撼，也引起更多社會驚恐與關注。究其因，在於其他殺人


